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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峯搶phone 3宗罪表證成立
許被警提問只答「三無」：「無嘢想講」「我無嘢講」「無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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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期間，
許智峯在會議室外搶去保安局一名女行政主任（EO）梁
諾施的手機，特區政府強烈譴責事件
警方接獲女事主報案指在立法會內被搶去手機，許就搶手
機事件致歉，承認曾在洗手間內翻看手機內容約10分
鐘，警方即日到立法會蒐證
許第二次就搶手機事件道歉及向女事主發道歉信，民主黨
中委會即時凍結許的黨籍
立法會行管會成員翻看事發的閉路電視片段，葉劉淑儀去
信內會要求動議譴責許的議案

警方以4宗罪包括「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普通襲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及「刑事毀
壞」罪拘捕許，扣查逾13小時後獲准保釋候查

負責該案的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第三次
到立法會大樓蒐證
立法會通過由葉劉淑儀動議譴責許的議案，成立調查委員
會跟進事件
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主席麥美娟預計要一年時間調
查
警方正式落案控告許智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普通襲擊」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
名
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許否認全部三項控罪，法官准
予繼續保釋

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正式開審
許智峯被裁定「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三罪
表面證供成立

「峯搶手機」經過
去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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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庭上供詞整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經過

女EO抵達立法會大樓報到及接受「通傳應變小組」訓
示，獲分派一部手機和一張印有議員樣貌、名字和政黨
背景的A4紙
女EO開始在2樓的電梯大堂用手機記錄議員行蹤
許智峯步向女EO並多次質問「你喺度做緊乜嘢？」，
其後搶去A4紙再伸手搶手機
許智峯飛奔入男廁躲藏
小組組長黎惠珊（運房局秘書長）獲悉有組員的手機被
搶
女EO再獲派發一部iPad工作，但不久即收到通知取消
行動
許智峯搶走手機約16分鐘後，在2樓向運房局政治助理
符傳富交還手機
女EO感到「驚魂未定」無法繼續工作，並離開立法會
大樓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第四天審訊，控

方繼續在庭上播放警方去年5月5日與
許智峯會面的錄影片段，片中許對警方的提
問，一概以「無嘢想講」、「我無嘢講」及
「無補充」來回應，全程未有回答問題。控
方完成舉證，許智峯被法官裁定三項罪名表
面證供成立。
現年36歲的許智峯，除是立法會議員外，
亦是中西區區議員。控罪指他去年4月24日在
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
案》期間，於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目的在於使
他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即一
部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手提電話。許亦
被指同日在立法會大樓內襲擊並阻礙公職人
員，即保安局女行政主任梁諾施。

還機前傳電郵涉「偷料」
控辯雙方同意案情指，許智峯搶得手機後
直奔入男廁並逗留長約16分鐘，其後才將
手機交還運房局職員。
警方的數碼法理鑑證科專家調查確定，在
手機被搶去至交還前，有人將涉案手機內5
份文件檔案用電郵方式傳送給被告許智峯，
並有一個刪除發送電郵的記錄。
案情指，警方在去年4月25日接獲女事主
報警，指在立法會大樓內遭人搶去手機及一
頁文件。其後警方三度進入立法會大樓蒐
證，調查範圍包括2樓會議室一帶。許智峯
亦先後兩度公開「道歉」，並被民主黨凍結
黨籍，同時面對其他議員的譴責動議。
去年5月5日早上9時44分，警方在屯門拘
捕許智峯，當日下午先將他押送舊灣仔警署的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辦公室調查，其後
再轉送灣仔警察總部，直至當晚11時許，被
扣查超過13小時的許智峯獲准以現金1萬元保
釋，保釋期間須定時到警署報到。
據悉，許智峯最初被指涉嫌干犯「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和「普通襲擊」兩
項罪名；其後再被指控多兩項罪行，包括「阻
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及「刑事毀壞」。
不過，至去年10月16日正式落案檢控時，

警方放棄控告許一項「刑事毀壞」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峯

搶手機」案主角、立法會議員許智

峯，涉去年4月在立法會大樓內強

搶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的手

機，並躲入男廁16分鐘偷看手機內

容及將檔案用電郵傳予自己。他事

後被警方拘捕及控告「有犯罪或不

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普通襲

擊」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

三宗罪，被告昨在東區裁判法院被

裁定三罪表面證供成立，下周一（4

月1日）繼續審訊。許智峯暫未決

定會否出庭自辯。

許智峯昨被法院裁定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取
用電腦」、「普通襲擊」
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
務」三罪表面證供成立。

根據香港法例，有關罪行一經定罪，最
高可判處監禁半年至5年不等刑罰。受刑
罰影響，許智峯或隨時喪失雙料議員資
格。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一百六十一條「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任何人不論是在取
用電腦的同時或日後任何時間，只要有
意圖犯罪、或有不誠實意圖而進行欺
騙、或目的是為了不誠實地使自己或他
人獲益、或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
損失。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被判
處監禁5年。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二十一章《侵害
人身罪條例》第四十條，「普通襲擊」
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一年。至於
「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根據香

港法例第二百二十八章《簡易程序治罪
條例》第二十三條，一經定罪，可處以
罰款1,000元及監禁6個月。

若監逾3個月 禁參選5年
同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及立法
會議事規則，立法會議員若觸犯刑事罪
行判監一個月以上，經在席議員三分二
通過，將被解除職務。若被判監3個月或
以上，5年內更不得參選。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二十四條，任
何民選議員當選後被裁定任何罪行，並
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過3個月而又不得
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
緩刑，亦即喪失議員資格。換言之，許
亦有機會同時失去中西區區議員資格。
此外，立法會去年5月23日已通過由
新民黨葉劉淑儀動議，譴責許的議案並
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若最終報告認同
要譴責，並交上大會經在席議員三分之
二通過，許一樣會喪失議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最高可囚5年
或失議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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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智峯資料圖片

「峯搶手機」案由去年發生至
今已近一年時間，案件終在本周
一（3月25日）正式開審，經一
連4天審訊，控方昨日完成舉證，
許智峯被裁定三項罪名表面證供

成立。其間，控方傳召女事主梁諾施作供外，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助理秘書長黎惠珊、鄭朗峰，及運房局政治助理符

傳富等人亦有作供，庭上更播放立法會大樓內拍下涉及被告強搶
手機過程的閉路電視片段，及許與警方的會面片段。

對方「步步進逼」女EO：驚魂未定
被搶手機的女事主，現職保安局禁毒處高級行政主任（EO）的梁諾

施在開審首日作供時，已指出案發當日被告一走近即不斷質問：「你喺度
做緊乜嘢？」
她回應道：「職責所在，我做緊嘢。」對方不理會其解釋，先搶去她手上

一張印有議員姓名、樣貌及政黨背景的A4紙文件，再「步步進逼」搶手機。
她掙扎了約5秒至6秒，被告得手後即「一支箭」奔入廁所。梁從後緊隨，並

一路說：「議員，唔該畀返部手機我！」
不過，許未有回應，更衝入通向男廁方向的門後，梁未有再緊隨其後，並表示

自己當時感到不知所措。
她形容自己當時感到非常「驚訝」、「震驚」及「驚魂未定」，無法繼續工

作，整個「通傳應變小組」的工作亦因事件要即時終止，她直言：「冇預計過喺
立法會大樓會俾一個立法會議員搶嘢，我唔識點應對呢個場面。」
運房局政治助理符傳富更供指，當日在得知許搶手機後，曾在立法會大樓內四

處找許，約10多分鐘後在2樓遇見民主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未幾即見許手
持電話從後方步出，許在越過兩人後才回頭問符：「係咪要攞返部電話？」並交出
涉案電話。
其後，符又在升降機內撞見許，許稱：「我預咗你哋報警㗎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

本港昨日再新增一宗確診麻疹個案，患
者是一名菲律賓籍旅客，令今年麻疹個案
宗數增至31宗。近年歐美、日本、東南亞
相繼爆發麻疹疫情，下月復活節假期又是
外遊高峰，政府短期內須對高風險人群加
強接種保護，並加強在機場和邊境口岸的
檢疫措施，減低病毒傳入本港的風險。麻
疹在全球範圍內死灰復燃，是「疫苗無用
論」誤導的惡果，特區政府須加強宣傳，
以正視聽，積極考慮立法強制接種疫苗，
保障市民健康。

麻疹近期在各地肆虐，港人外遊熱門地
點日本今年首 10 周錄得 304 宗個案，已經
超越去年總數。東南亞方面則疫情持續蔓
延，世衛最新數字顯示，菲律賓已有超過
2.2 萬宗確診個案，333 人死亡，受影響地
區廣泛。本港有大量東南亞傭工，下月的
復活節假期，港人外遊和外傭回鄉高峰，
疫症傳播的風險甚高。政府應馬上加強在
各出入境口岸的防疫措施，為在機場等高
風險地方工作的人員注射疫苗保護，提醒
市民外遊注意衛生，呼籲僱主盡量安排外
傭延遲回鄉，以減低疾病傳播的風險。

麻疹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如沒有接
種疫苗，傳染率超過9成。隨着全球推廣疫
苗注射，麻疹本已近乎銷聲匿跡。本港
95%的市民都接種過兩劑疫苗，無須對疫情
過分恐慌，不應一窩蜂搶購疫苗，以免造
成資源浪費，增加防疫困難。

麻疹在全球範圍捲土重來，與反疫苗運

動有密切關係。反疫苗者可能是基於宗
教，或誤信疫苗副作用過大，寧可冒患病
風險，也拒絕自己或子女接種疫苗。這種
錯誤論調，助長麻疹迅速在全球蔓延。目
前全球多國已立法強制兒童參與疫苗注射
計劃。意大利議會通過法例，將10種疫苗
劃入16 歲以下兒童強制接種計劃，家長必
須在子女入學前，證明他們已完成所有疫
苗接種，違者罰款 500 歐元和中止監護
權。德國為打擊反疫苗運動，前年5月立法
向拒絕為子女接種疫苗的家長罰款2,500歐
元，子女也會被拒入託兒中心。法國去年
起則將強制注射疫苗由3種增加至11種。

世界各國立法強制接種疫苗，目的是向
民眾發出正確清晰的訊息，讓公眾明白，
拒絕接種疫苗，令社會增加疫病爆發的風
險，打疫苗是一種保障公眾安全的義務和
責任，而非個人自由。反疫苗的聲音雖然
未成為香港社會主流，但也出現苗頭，錯
誤言論在社交媒體上此起彼落，甚至連一
些明星藝人亦曾發表「疫苗無用論」，誤
導效應十分大，容易以訛傳訛。

事實證明，減少接種疫苗令一些原本絕
跡的疫病再度爆發，危害不容忽視。本港
現時並無強制要求接種疫苗，成為保障公
共衛生的一個漏洞，政府應該未雨綢繆，
研究立法強制注射某些指定疫苗。強制注
射的最大意義，在於保障市民個人健康和
公共衛生，掃除反疫苗謬論的負面影響。

反疫苗歪論禍害大 有必要立法強制接種
英國政府發表所謂《香港半年報告》，外交

部發言人昨日強調，1997年7月1日後，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英方無權說三道四、指手畫
腳，不得以任何借口插手干預；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發言人前日亦批評英方所謂報告罔顧
事實，顛倒黑白，故意把「港獨」與言論自由
混為一談。近期美英頻繁「關注」香港，評論
不盡不實，甚至自相矛盾，明顯是為遏制中國
而大打「香港牌」。可悲的是，包括陳方安生
在內的本港反對派政客甘當反華棋子，迎合美
英遏華亂港的需要，唱衰香港、抹黑中央，為
外國勢力提供「彈藥」，讓港人越來越看清反
對派出賣香港、換取政治利益的醜態。

繼美國發表有專門章節描述香港人權現況的
年度人權報告，以及《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
之後，英國也「湊熱鬧」，發表《香港半年報
告》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評頭論
足，頤指氣使地指「『一國兩制』運行良好，
但關注本港在公民和政治自由、高度自治正被
削弱」。

首先，從國際關係準則來說，香港順利回歸
中國，《中英聯合聲明》便已完成歷史使命，
英國在香港已沒有任何角色。外交部發言人指
出：「我們要求英方正視香港已經回歸中國22
年的現實，尊重中國主權，停止發表有關報
告，停止干預香港事務。」這是提醒英國依據
基本國與國關係準則，清楚自己的角色地位，
不要對香港指手畫腳，更不應作出不盡不實的

指控。
其次，香港的真實情況是，中

央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在憲法和基本法
的保障下，回歸以來，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保持獨特的制度安排，連續20多年被評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法治評分名列世界前
茅。此次英國發表的《香港半年報告》炒冷
飯，只能列出「香港民族黨」被取締、反對派
選舉候選人被DQ，以及《金融時報》編輯馬凱
被拒發工作簽證等事件，與美國攻擊香港和中
央政府的措辭如出一轍。報告一方面聲稱英國
政府不支持「港獨」，另一方面卻把「港獨」
和言論自由、公民權利混為一談，把中央和特
區政府依法打擊「港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的正當行為歪曲為打壓自由、損害高度自治。
這種自相矛盾，只能說明英國政府為了打「香
港牌」，邏輯混亂，語無倫次。

美英最近密集、高度關注香港，目的很簡
單，就是千方百計要遏止中國發展壯大，而香
港既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擁有「一國兩
制」的特殊地位，又曾長期被英國管治，「香
港牌」被美英視為阻止中國崛起的一張王牌。
本港反對派與美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長期受
美英的扶植。目前陳方安生等人應美國國家安
全委員會之邀訪美，與美國副總統彭斯、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會面，並獲安排於傳統基金會發
表演說，接待規格頗高。這是因為美英需要香
港反對派政客冒充港人代表、假冒民意，在國
際上唱衰香港、抹黑中國政府，陳方安生等政
客則心領神會、賣力表演。說到底，這是一場
各取所需的「苟合」遊戲，難免令人港人齒
冷。

美英打香港牌 陳方安生甘當反華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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